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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INTH GROUP LIMITED 

敏 實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425） 
 

香港主要營業地點變更 
 

敏實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之香港主
要營業地點將變更為香港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8號維港文化匯K11辦公大樓7樓，於二零
二二年十一月八日起生效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敏實集團有限公司 

魏清蓮 

主席 

 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八日 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：執行董事魏清蓮女士、秦千雅女士及葉

國強先生，獨立非執行董事王京博士、吳德龍先生及陳全世教授。 


